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银监会允许符合条件的商行发债(12月23日)

文章作者：

中国银监会网站消息，根据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关于“统一资本计量与资本标准的国际协议”的原则，结合我国银行业的资本现

状，银监会日前下发《关于商业银行发行混合资本债券补充附属资本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，允许符合条件的商业银行发行混合资本债券，并按

照规定计入附属资本。 

鉴于目前符合条件的商业银行已经基本用足次级债限额，进一步补充资本渠道有限的实际，银监会顺应资本监管的国际趋势，推出混

合资本债券这一巴塞尔协议认可的附属资本重要补充手段，将极大满足我国商业银行的迫切需求，为我国商业银行开辟了补充附属资本、提

高资本充足率的新渠道。日前，兴业银行已经银监会批准发行混合资本债券补充附属资本。 

据了解，混合资本工具是比普通股票、债券更复杂的金融工具，巴塞尔协议仅规定了混合资本工具的一些原则特征，而赋予各国监管

部门更大的自由裁量权以确定本国混合资本工具的认可标准。银监会借鉴其他国家对混合资本工具的有关规定，严格遵照巴塞尔协议要求的

原则特征，设计了符合我国情况的混合资本工具认定标准。考虑到目前我国金融市场发展情况，银监会选择了以银行间市场发行的债券作为

我国混合资本工具的主要形式，并由此命名我国的混合资本工具为混合资本债券。在商业银行最多可以发行占核心资本50％的次级债计入

附属资本的情况下，推出混合资本债券，商业银行可以通过发行一定额度的这种债券，填补现有次级债和一般准备等附属资本之和不足核心

资本100％的差额部分，提高附属资本在监管资本中的比重。与次级债相比，混合资本债券的一些特征使它具有了更强的资本属性，对提高

银行抗风险能力的促进作用也更加明显。 

银监会有关负责人表示，资本监管是商业银行审慎监管的核心内容。实施严格的资本监管制度，有利于银行体系的稳健，也有利于促

进金融市场的公平竞争，保护存款人利益。银监会成立以来，一直致力于探索商业银行资本补充新机制。2003年11月，银监会参考巴塞尔

协议对附属资本中“长期次级定期债务”的规定，发布了《关于将次级定期债务计入附属资本的通知》，推动商业银行发行次级定期债务补充

附属资本。2004年6月，银监会与人民银行联合发布了《商业银行次级债券发行管理办法》，允许商业银行在银行间市场发行次级债券，进

一步扩大了商业银行融资渠道，明显改变了我国商业银行资本不足、资本补充渠道单一的状况。今年，银监会又选择了“混合资本工具”开始

了商业银行补充附属资本的新探索。下一步，银监会将根据巴塞尔协议的有关规定，继续进行其他资本补充方式的研究和探索，进一步完善

我国商业银行资本补充机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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